
业主反映：
轿车停在车库，前挡玻璃被砸

颐景园小区业主高先生在小区 B 组团车库内
拥有一个产权车位，高先生表示，他除了正常交物业
费以外，还会每年交给物业 600元停车管理费。
今年 11 月 11 日晚，高先生驾驶着他刚买一年

的“比亚迪·汉”回到小区，正常将车停在自己的车
位上。高先生离开车辆前的行车记录仪录像画面显
示，此时，车辆前挡风玻璃还完好无损。
高先生表示，11月 11日晚停好车后，自己直到

11月 13日早上才再次用车。
“我们发动车子准备往车库出口开的时候，坐

在副驾驶的妻子突然说‘挡风玻璃怎么破了’。”高
先生表示，他定睛一看，车子的前挡风玻璃右下角出
现了开裂，裂缝看上去像是被尖锐的硬物砸中造成
的。
见状，高先生立即联系小区物业，“物业建议我

报警处理，我也照做了”。
九亭派出所为高先生开具的案（事）件接报回

执单上显示：11 月 14 日 14 时 19 分许，报警人来
所报案称前挡风玻璃被砸坏。民警了解到系 2023
年 11 月 11 日 18 时许，（报警人）将车子停在九亭
镇涞亭南路 888 弄 B组团某车位，11 月 13 日 7 时
20 分许，其发现车辆前挡风玻璃右下角碎裂，怀疑
是人为破坏，遂来所报案。
高先生坦言，报案后，民警也调取了 B 组团车

库的监控，可是因为监控存在盲区，无法判断侵权人
的身份。
高先生表示，自己咨询过 4S 店，更换损坏的玻

璃需要 2600 元。此外，因高先生的前挡风玻璃贴膜
也碎了，重新贴膜还要 1200 元，“我每年都交停车
管理费，我就觉得起码物业需要承担一些管理责任
吧，我就去和物业沟通赔偿的事情。”
高先生表示，经过多次沟通，小区物业均一口咬

定，物业不需要为高先生的损失承担责任，“物业说
我的停车管理费用于交电费和打扫车库卫生等，但
不包括看管车辆。”对此，高先生颇为不解，“难道车
子停在车库里出了问题，物业是可以不管吗？小区业
主把车子停在这样的车库里，还能放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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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停小区车库时前挡风玻璃破损，物业回应“没有看管义务无法担责”

停车费≠车辆看管费？

物业回应：
没有看管义务，没法担责

带着高先生的疑问，记者来到上海科瑞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颐景园物业管理中心，物业一位王
主管告诉记者，他很理解高先生着急的心情，但物业
不存在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因此确实没有办法进行
赔偿。
王主管表示，首先，高先生至今没有向物业提交

证明他的车子确实是停在小区车库内被砸坏的证
据，物业也无法判断到底是不是在车库内出的问题。
记者向高先生转达这一问题后，高先生提供了

11 月 11 日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玻璃完好的图像和
11月 13日车玻璃损坏的照片，并表示物业可以结
合车库出入口监控视频核对。
不过，王主管又表示，即便车子的确是在车库里

出了问题，物业也没办法承担责任。“业主每个月交
了 50 块钱车位（管理）费，可能在业主心目当中就
认为这笔费用是车辆的看管费，但实际上，这笔费用
只是车库照明、打扫卫生、车库保养这部分的基础费
用，是不包含看管服务的。”
王主管解释，如果有证据证明是物业的设施设

备等砸到了车，那么物业肯定会第一时间承担责任，
但如果不是物业的原因砸到车，在物业管理没有问
题的情况下，物业没有办法承担责任。
王主管还补充说，B 组团监控是当初开发商留

下来的，也有快 20 年了，设备比较老，同时存在监
控盲区，但还是能正常使用的。同时，物业的巡逻也
是每天正常进行，不存在管理疏忽。
“事情发生后，我们物业也积极配合调查了，还

联系了很多附近车位的车主，想问下有没有车主的
行车记录仪是停车后继续工作的，会不会拍到当时
的场景，但很可惜，的确没有拍到。”王主管表示，如
果高先生依然认为物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建议其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那么，产权车位车主每年 600 元的所谓“车位

管理费”有无书面约定包含哪些服务，又有没有书
面提示不包含看管服务呢？
对此，王主管表示要去翻阅查看文件。截至发

稿，记者尚未收到关于这一问题的回复。

物业专家：
对车辆有保管要求，一般另行约定

那么，车子停在小区车库里，物业是否要承担看
管义务呢？
对此，物业管理专家黄友健表示，通常很多业主

都有一种认识误区，认为交了管理费，物业就有对车
辆的看管责任。但实际上，《上海市物业服务合同示
范文本》中就有提到：“业主或使用人对车辆有保管
要求的，与乙方另行约定。”
同时，《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六十一条

也提到：“车主对车辆有保管要求的，由车主和物业
服务企业另行签订保管合同。”
黄友健表示，即便物业合同中没有体现这一条，

仅从一年 600 元的价格也可以推测，这笔费用是不
包含管理费的，应当是车库的能耗、清洁等成本费
用。因此，物业对车库的管理责任里，不包括对车辆
看管的安全责任。
黄友健表示，车辆在车库损坏后，物业是否要担

责也要分情况来看：
如果有证据证明是物业的物品掉落砸坏了车，

那么物业就是肇事方，应当承担责任；
如果物业不是肇事方，但存在管理上的漏洞，比

如监控坏了没有修、没有做到定期巡逻，或者小区车
库里多次发生类似情况、有人防技防上的漏洞，那么
物业就要承担管理责任，承担一部分赔偿；
如果只是偶发性的意外事件，物业公司在管理

上又没有大的漏洞和瑕疵，事后也积极配合调查，那
么就不能说物业没有尽到义务，通常只能物业和业
主协商解决。在实践中，也有物业会给予一些补偿。

最新进展：
已在拟定优化车库监控方案

对于物业公司的说法，高先生表示，会进一步在
小区里了解情况，也会和物业继续协商，并保留寻求
法律途径解决的权力。
同时，高先生对记者提到，通过这次事件他才知

道，在颐景园 B 组团车库内部，东西方向只有两个
监控探头，且主要对准两侧车位中间的通道，在这次
查监控时，其中一个探头完全拍不到自己这一块的
车位，另一个的拍摄距离则较为遥远，看不清车位上
的情况，给寻找侵权人带来极大不便，“我觉得车库
监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此，小区物业方面也向记者表示，此前在得知

高先生反馈的事情后，物业服务中心已经按照流程
推进此事，第一时间着手和第三方一起拟定优化车
库监控方案，在材料和流程完成后将进一步和小区
业委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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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买一年的车停在小区车库里，前挡风玻璃居然被砸破了，查监控也看不出肇事者是谁……家住松江
区九亭镇涞亭南路 888 弄颐景园小区的高先生遇到的糟心事让他烦心不已， 更让他不满的是， 物业表示
“不用承担责任”，拒不赔偿。

“我每年都按时交停车管理费，为何现在出了问题，物业却说没责任呢？ 监控盲区这么多，业主的停车
安全又该如何保证呢？ ”高先生向新闻晨报记者表达了他的不解。


